
臺北市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中學學術性向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報名表 

就 讀 學 校  所屬區域 

□東區（松山區、內湖區、南港區） 

□西區（萬華區、大同區、中正區） 

□南區（大安區、信義區、文山區） 

□北區（士林區、北投區、中山區） 
通過資優校

本鑑定類別 
□國文 □英語 □數理 班級座號 年      班      號 

學 生 姓 名  
性 別 □男  □女 

聯絡電話  

緊急聯絡人 

姓      名 
 

緊急聯絡人 

電      話 

(住家) 

(手機) 

參與方案志願序 方案編號（招收對象類別） 辦理學校 

第 1志願 數理      （數理類）  

第 2志願 數理      （數理類）  

第 3志願 數理      （數理類）  

家      長 

同意書 

茲已詳閱備註說明，並同意本人子女報名參加「臺北市 105學年
度第 1學期國民中學學術性向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教育方案」；如獲錄
取，將於活動期間內督促本人子女遵守承辦單位規定及全程參與，並
已考量上課交通往返之安全事宜。 
此致 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學生家長（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就讀學校 

收件核章 
 

就讀學校 

收件編號 

□國文 

         

□英語 

         

□數理 

         

說

明 

一、參加對象為通過本市國中學術性向資優校本方案鑑定之八、九年級學生

(通過鑑定類別與方案招收對象須一致，各方案招收對象請參閱課程表)。 

二、每人最多可填寫 3個志願，若超過錄取名額，錄取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 以各分區(東、西、南、北)學校單類科學生總數 10人以下優先錄取。 

（二） 其餘則依學生所填志願序，以抽籤方式決定錄取。 

三、填寫參與方案志願序請慎重考量，錄取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方案之學生，請

務必全程參加(若因故需請假請務必事前告知)，以對自己的學習負責。 

四、參加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教育方案之學生，需自行或由家長陪同前往，請學

生、家長須考量交通往返、安全事宜，再行報名。 

五、課程所需材料、車租及誤餐費用，需由參加學生自費（視課程安排）；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請檢附證明文件，酌予補助相關費用。 

六、「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教育方案」與「原校之資優校本方案」僅能擇一參加，

教育局經費不重複補助。 

 


